
學生跨域探索課程
教務處課務組



目 的
◆鼓勵學生勇於探索學習，嘗試修習外系課程，
   提供新的修習外系課程成績彈性計算方式，
   減少成績因素影響跨域選課意願。

◆改變學習態度，提升學習動機。



對 象

本校學士班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。



1 學生主修學系、雙主修學系及輔系學系之必選修
科目一覽表規劃修習之課程

2 共同課程

扣 除    以下課程

3 通識領域課程

4 全⺠國防課程 5 經本校核准跨校或
出國修課之課程

可
申
請
課
程
種
類



1 2

學分數限制

當學期扣除探索課程
後低於十二學分者，

不得申請。

每名學生可申請認列
為探索課程數，以
2門課程為限。



成績計算方式

通 過
該科原始成績及格(60分以上)，成績改為「通過」
並取得學分，通過之探索課程僅列入畢業總學分
計算，不列入學期及畢業成績計算。

取 消
記 錄

原始成績不及格之課程，成績單不顯示該課程
記錄。



申請時間及方式
於修課當學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第14週起至
任課教師繳送成績截止日止至教務處申請。

給予學生足夠時程決定是否申請，不受理補申請及變更。


